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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509     股票简称：天广中茂     公告编号：2018-038 

债券代码：112467     债券简称：16天广01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7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

询函【2018】第 25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公司股东

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表示关注，要求公司认真核实并说明有关事项。经认真核实，

现对《问询函》涉及的相关事项回复说明如下： 

1、请详细说明你公司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及方案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名称、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比例范围、预计交易价格范围

等 

【回复】 

公司因股东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根据公司股东陈秀玉、

邱茂国、邱茂期及陈文团与意向受让方签署的《备忘录》，上述股东拟合计转让

20%的股份给意向受让方。2018 年 3 月 5 日，邱茂国、邱茂期签署了《关于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主动减持公司股份。若违反承诺，本人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

所获得的收益将全部上缴给公司”。2018 年 3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承

诺未来 12 个月不主动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鉴于上述承诺，邱茂国及邱茂期未来 12 个月内不主动减持公司股份，陈秀玉

及陈文团转让公司股份不构成公司控制权变更。截至目前，陈秀玉及陈文团筹划

股权变更事项仍处于具体协商洽谈及尽职调查的阶段，股权转让的交易各方尚未

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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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邱茂国、邱茂期出具的不减持股份承诺对公司股东筹划控股权变更

事项的影响，相关股东是否拟继续推进筹划控股权变更事项，若继续推进，是否

会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回复】 

（1）2018 年 2 月 1 日，公司披露了《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其中，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邱茂国其一

致行动人邱茂期、蔡月珠出具了《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承诺：“自本次

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承诺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本人无任何减

持天广中茂股份的计划。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

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天广中茂造成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2）2018 年 2 月 2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事

项的停牌公告》。 

（3）应公司聘请的并购福建神农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的独立财

务顾问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求邱茂国、邱茂期明确是否减持公司股份的

请求，2018 年 3 月 5 日，邱茂国、邱茂期签署了《关于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天

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主动减持公司股份。若违反承诺，本人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获得的收益将全

部上缴给公司” 。2018 年 3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承诺未来 12 个月不

主动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4）邱茂国及邱茂期出具的不主动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明确了其未来 12 个

月内不主动减持公司股份，不会违反其做出的在公司重组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经询问陈秀玉及陈文团，其表示拟继续推进筹划公司股权变更事项。 

3、你公司股东邱茂国、邱茂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质押情况，质押股份

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除股份质押外相关股东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

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回复】 

（1）股东邱茂国、邱茂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质押情况及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股东邱茂国、邱茂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质押明细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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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质押人

名称 
质权人 

名称 

质押初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押股数

（股） 

质押股

份性质 

预警

价格 

平仓

价格 

1 

 

 

 

 

 

 

 

 

 

邱茂国 

长江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17.01.11 2018.07.04 88,792,000  流通股 6.37 5.66 

2 
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 
2017.08.17 2018.08.16 57,000,000  限售股 7.98 6.91 

3 
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 
2017.10.25 2018.10.24 13,900,000  限售股 8.72 7.56 

4 
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 
2018.01.09 2020.01.08 184,365,782  限售股 7.35 6.81 

5 

武汉市江夏

区铁投小额

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 

2018.02.06 2019.02.06 18,000,000 限售股 _ _ 

6 
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 
2018.02.26 2018.08.16 1,200,000 流通股 

补充

质押 

补充

质押 

7 
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 
2018.02.26 2018.08.16 1,800,000 限售股 

补充

质押 

补充

质押 

8 
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 
2018.02.26 2018.10.24 2,000,000 限售股 

补充

质押 

补充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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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茂期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7.08.30 2018.08.30 64,700,000 流通股 6.30 5.56 

10 

深圳平安大

华汇通财富

管理有限公

司 

2018.01.30 2019.01.30 10,000,000 流通股 7.09 6.54 

11 

深圳平安大

华汇通财富

管理有限公

司 

2018.01.30 2019.01.30 14,000,000 限售股 7.09 6.54 

12 蔡月珠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7.04.17 2018.04.17 4,097,826 流通股 5.29 4.63 

合计 — — 459,855,608 —  —  — 

目前邱茂国、邱茂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公司股票不存在平仓风险，但若

公司股票复牌后股价继续大幅下跌，邱茂国、邱茂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公司

股票可能面临被平仓的风险，进而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东结构发生较大变动。经向

邱茂国、邱茂期及其一致行动人了解，其表示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可能存

在的平仓风险。 

（2）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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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茂国、邱茂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除以上质押情形外，不存在

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4、请你公司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

牌业务》的要求，对与股票停牌相关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详细说明你公司

的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就防止停牌时间过长采取的措施以及是否存在以申请

停牌代替公司及相关方的信息保密义务的情形 

【回复】 

（1）本次停牌事由 

2018 年 2 月 22 日，公司接到股东陈秀玉、邱茂国、邱茂期及陈文团的通知，

称其与意向受让方签署了《备忘录》，备忘录显示：上述股东正在筹划将其持有的

20%公司股份转让给意向受让方。 

（2）本次停牌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2018 年 2 月 23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以下简称“《14 号备忘录》”）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广中茂，股票代码：002509）自 2018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提示了如下可能存在的风险：“由于邱茂国先生、邱茂

期先生已在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中承诺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

起至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可能存在邱茂国先生及邱茂期先生本次无法

完成公司股份转让的风险。如果邱茂国先生及邱茂期先生转让了公司股份，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可能面临终止的风险”。 

（3）本次停牌符合深交所有关规定 

2018 年 2 月 23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14 号备忘录》”的相关规定，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

的停牌公告》。 

（4）后续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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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股东邱茂国及邱茂期已承诺自 2018 年 3 月 5 日起的 12 个月内不主

动减持公司股份，股东陈秀玉及陈文团筹划股权变更事项仍处于具体协商洽谈及

尽职调查的阶段，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采取措施，及时向公司相关股东了解股权转让的最新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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